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屏東縣政府　函

地址：900屏東縣屏東市自由路527號

承辦人：鄭如華

電話：08-7320415轉3619

傳真：08-7320185

電子信箱：a001087@oa.pthg.gov.tw

受文者：屏東縣里港鄉土庫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4年5月25日

發文字號：屏府教學字第10416240000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勞動部函、教育部1040327函(1029697_10416240000_1_1029697_10416240000_1.

pdf、1029697_10416240000_1_1029697_10416240000_2.pdf)

主旨：函轉教育部有關學生間於校外實習期間疑似發生性騷擾事

件之法規適用，請依勞動部104年5月14日勞動條4字第104

0130811號函（如附件）釋規定辦理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教育部104年5月22日臺教學(三)字第1040065754號函

辦理。

二、案係教育部依據學校請釋案件，於104年3月27日以臺教學

(三)字第1040040134號函（如附件）就性別工作平等法（

以下簡稱性工法）第2條第5項所定「實習生於實習期間遭

受性騷擾時，適用本法之規定」，請勞動部協助釋示於校

外實習之學生間發生性騷擾事件之適用法規疑義，先予敘

明。

三、旨揭來函摘述如下，請據以辦理並宣導周知：

(一)實習生間於實習期間發生疑似性騷擾事件時，因雙方身

分均為學生，有性工法及性別平等教育法（以下簡稱性

平法）之適用。鑒於上開兩法令之立法目的、規範對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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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處理機制均有不同，爰實習生向實習單位申訴時，實

習單位應依性工法採取立即有效之糾正及補救措施。實

習生向學校申請調查（原文列申訴，惟依性平法之用詞

應為申請調查）時，則由學校依性平法之規定調查處理

，以維實習生權益。

(二)惟為免同一事件之事實認定歧異、調查資源浪費之情形

，實習生向學校提出申請調查時，學校除依性平法進行

調查處理外，並應依性工法施行細則第4條之1第1項規

定「實習生所屬學校知悉其實習期間遭受性騷擾時，所

屬學校應督促實習之單位採取立即有效之糾正及補救措

施，並應提供實習生必要協助。」，亦即學校進行調查

時，應通知實習單位配合共同調查，俾利實習單位善盡

雇主防治職場性騷擾之義務。

(三)實習生如向地方勞工行政主管機關申訴時，依性工法施

行細則第4條之1第2項規定，得請求教育主管機關及所

屬學校共同調查俾利調查結果之統一。

正本：各高國中、各國小

副本：本府教育處學生事務科、本府教育處督學室 2015-05-26
07:14:00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


